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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4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警消衛環委員會 

(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19 日下午 2 時 34 分） 

第 2 次審查會會議紀錄 

主席（黃議員明太）：  

    開會（敲槌）。今天會議審查議長交議巿政府提案(消防局 1案)。第二個是議員提案（78 案）。

首先審查議長交議巿政府提案，請宣讀。 

陳專門委員月麗： 

  各位議員請看第 4屆第 1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巿政府提案一覽表，請看案號 3主辦單位高雄

市政府消防局，案由：請審議內政部核定補助市府消防局辦理「消防廳舍內部設施改善 2年中程

計畫」新台幣 401萬 3,700元，市府自籌 70萬 8,300元，合計新台幣 472萬 2,000元，擬先行

墊付執行案。請審查。 

主席(黃議員明太）： 

   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同意辦理。（敲槌） 

主席（黃議員明太）：     

    接著審查議員提案，議員提案編號第44號至第121號案，因為均屬於對市政府之建議案，議

員的提案一般我們都是尊重提案議員的提案權，是否全部都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李議員雅慧： 

   我想提問，以我過去提案經驗其實真的很少得到正式的回復，那我們警消衛環的提案也是這

樣嗎？對於我們的提案有沒有要做回復？ 

陳專門委員月麗： 

    都會逐案回復，不是由我們而是由市政府回復。 

主席(黃議員明太）： 

    相關局處會回復 

李議員雅慧： 

    都會掛在網路上嗎？ 

陳專門委員月麗： 

    會有正式的公文，我們也會PO在議事系統裡面。 

李議員雅慧： 

     好的。 

林議員智鴻： 

     他們都會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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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黃議員明太）： 

    好，如果沒有意見，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敲槌決議），散會。（敲槌） 


